
可供配租房源明细

位于鼓楼区省直屏西住宅小区98#楼的单居室公共租赁住房6套（仅面向省直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配租），建筑面积均为32平方米左右。具体房号为403、513、514、701、812、904。

二、位于晋安区新店镇秀峰路657号省直秀峰小区的公共租赁住房100套，其中：建筑面积46平方米左右的单居室户型59套，建筑面积64平方米左右的双居室户型41套(仅面向家庭户配租)。具体房号如下：

1号楼（建筑面积约64平方米左右双居室住房，共18套）：206、604、1008、1103、1206、1304、1402、1708、2006、2204、2501、2507、2704、2801、2807、2901、3105、3202；

2号楼（建筑面积约64平方米左右双居室住房，共17套）：205、408、502、505、604、605、807、1005、1307、1402、2107、2108、2202、2208、2402、2501、3102；

3号楼（建筑面积约46平方米左右单居室住房，共35套）：106、108、201、205、208、305、308、310、406、501、502、507、602、604、706、803、810、909、1201、1404、1510、1608、1702、1703、1704、1705、1707、1801、1802、1810、1902、1905、2005、2006、2007；

5号楼（建筑面积约62平方米左右双居室住房，共6套）：104、306、406、1104、1203、1602；

6号楼（建筑面积约46平方米左右单居室住房，共24套）：107、205、206、307、308、310、404、607、801、808、908、909、1003、1005、1110、1304、1307、1401、1407、1410、1506、1603、1708、1902。

位于晋安区新店镇东埔顶路65号省直状元岭小区(一区)的公共租赁住房446套，其中：建筑面积62平方米左右的双居室户型201套（面向所有符合承租条件的申请人，含单身），建筑面积69平方米左右的两房半户型245套(仅面向多子女家庭配租)。具体房号如下：

1号楼（建筑面积62平方米左右双居室住房，共56套）：204、205、206、303、304、305、306、403、404、405、406、503、504、505、506、604、605、606、703、704、705、706、803、805、806、904、905、906、1003、1004、1005、1006、1103、1104、1105、1106、1203、1205、1206、1305、1306、1403、1404、1405、1406、1503、1504、1505、1506、1605、1606、1705、1706、1804、1805、1806；

1号楼（建筑面积69平方米左右两房半住房，共32套）：202、301、302、401、402、501、502、601、602、701、702、801、802、901、902、1001、1002、1101、1102、1201、1202、1302、1401、1402、1501、1502、1601、1602、1701、1702、1801、1802。

2号楼（建筑面积62平方米左右双居室住房，共20套）：203、204、205、206、303、304、305、306、403、404、

405、505、506、706、1003、1403、1803、1804、1805、1806；

2号楼（建筑面积69平方米左右两房半住房，共28套）：201、202、301、302、401、402、501、502、601、602、702、802、901、902、1002、1101、1202、1301、1302、1401、1402、1501、1502、1602、1701、1702、1801、1802。

3号楼（建筑面积62平方米左右双居室住房，共16套）：203、204、205、206、303、304、305、306、404、405、

406、505、506、1105、1805、1806；

3号楼（建筑面积69平方米左右两房半住房，共33套）：201、202、301、302、401、402、501、502、601、602、701、702、801、802、901、902、1001、1002、1101、1102、1201、1202、1301、1302、1401、1402、1502、1601、1602、1701、

1702、1801、1802。

5号楼（建筑面积62平方米左右双居室住房，共46套）：203、204、205、206、303、304、305、306、403、404、405、406、503、504、506、605、606、705、706、804、903、904、906、1004、1005、1006、1104、1105、1106、1204、1304、1306、1403、1405、1406、1504、1506、1605、1606、1704、1705、1706、1803、1804、1805、1806；

5号楼（建筑面积69平方米左右两房半住房，共34套）：201、202、301、302、401、402、501、502、601、602、701、702、801、802、901、902、1001、1002、1101、1102、1201、1202、1301、1302、1401、1402、1501、1502、1601、1602、1701、1702、1801、1802。

6号楼（建筑面积62平方米左右双居室住房，共15套）：203、204、205、206、303、305、306、405、406、 706、903、1803、1804、1805、1806；

6号楼（建筑面积69平方米左右两房半住房，共32套）：201、202、301、302、401、402、501、502、601、602、701、702、802、901、902、1001、1002、1101、1102、1201、1202、1302、1401、1402、1501、1502、1601、1602、1701、1702、1801、1802。

7号楼（建筑面积62平方米左右双居室住房，共22套）：203、204、205、206、303、304、305、306、403、404、405、406、504、505、506、606、805、906、1405、1803、1805、1806；

7号楼（建筑面积69平方米左右两房半住房，共34套）：201、202、301、302、401、402、501、502、601、602、701、702、 801、802、901、902、1001、1002、1101、1102、1201、1202、1301、1302、1401、1402、1501、1502、1601、1602、1701、1702、1801、1802。

8号楼（建筑面积62平方米左右双居室住房，共5套）：203、205、206、1805、1806；

8号楼（建筑面积69平方米左右两房半住房，共20套）：201、202、301、302、401、402、501、502、602、702、802、 1101、1102、1201、1202、1401、1402、1702、1801、1802。

9号楼（建筑面积62平方米左右双居室住房，共21套）：203、204、205、206、304、305、306、403、404、405、

406、503、506、605、1403、1405、1503、1803、1804、1805、

1806；

    9号楼（建筑面积69平方米左右两房半住房，共32套）：201、202、301、302、401、402、501、502、601、602、701、702、801、802、901、1001、1002、1101、1102、1201、1202、1302、1401、1402、1501、1502、1601、1602、1701、1702、1801、1802。

